附件2
松山区“双减”工作负面清单

一、学校管理方面（11条）
1.严禁学校和老师布置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坚决杜绝让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和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禁老师通过手机、互联网平台布置作业和要求学生线上提交作业；严禁布置作业难度超过国家课程标准。

2.严禁给1-2年级布置家庭书面作业，3-6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7-9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3.严禁学校不按国家课程标准教学，严禁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进度。

4.严禁学校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联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行为；严禁考试命题出现偏题、怪题、超过课程标准的难题。

5.严禁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区域性或跨校际的统考统测，确因学业质量监测需要，每学年不超过1次，且只能随机抽样监测，随机抽取的学生比例不超过本年级的30%; 1-3年级不安排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包括学业质量监测）；4-8年级每学期可安排1次本校期末考试。

6.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师；严禁学校违规招生、恶性竞争，扰乱招生秩序。

7.严禁学校和在职教师以任何方式组织、举办或变相参与校外培训；严禁委托校外培训机构招生，以及将参加校外培训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严禁诱导或强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严禁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线上收费补课。

8.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得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9.严禁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集体补课或讲新课。

10.严禁学校强制有需求在校自主学习的学生，在课后服务时间结束前离开学校。

11.严禁学校选择未经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遴选并向社会公示的机构参与课后服务；严禁委托或引进第三方教育机构开展学科类课后服务；严禁选择服务水平低、在校招揽生源、不按规定提供服务、扰乱学校教育教学和招生秩序的机构参与课后服务。

二、校外培训方面（14条）
1.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

2.严禁证照不全（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开展校外培训；严禁不按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事项及经营活动范围开展培训。

3.严禁举办营利性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严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

4.严禁未按标准重新办理线下审批手续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开展培训业务。

5.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严禁开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业务活动。

6.严禁校外培训机构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严禁无教师资格证的教师从事学科类校外培训。

7.严禁超前、超标、超纲、超范围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8.严禁线上培训机构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

9.严禁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1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30分钟，课程间隔不得少于10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晩于21点。

11.严禁校外培训机构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严禁培训机构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严禁校外培训机构不公示收费标准、无证收费、巧立名目、擅立标准、不出具发票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12.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假借学校名义招生；严禁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违法违规广告行为；严禁主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刊登播发校外培训广告。

13.严禁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严禁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

14.严禁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外资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等方式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

